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新進教師報到時須填交相關資料清單
一、離職證明書影本（所有任教學校都要影印乙份送人事室，以憑辦理敘薪。如無則免交）

二、報到單一份（先詳細填寫個人相關資料部分，然後送交人事室）
三、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一份（如最高學歷為碩士以上，請附大學(含)以上所有學歷證件影本各一份）
四、身分證影本一份（請影印成A4大小並在同一面）
五、教師證書影本一份（如具二張以上合格教師證書者，請繳交全部影本，無則免交）
六、個人照片1吋1張(背面請寫上姓名)
七、請至臺北富邦銀行開戶（如果已經有臺北富邦銀行帳戶，就不必另外開戶），並將存摺封面影印一份交總務處出納組張秀珠組長，以辦理薪資核發入帳。
八、交通費申請(請洽總務處劉聿軒助理員辦理)
九、健保及公保轉出單(如無免附)
十、最近3個月公立醫院體檢表(含胸部Ｘ光)(勞動局會查驗此項)
十一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(自行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申請)
十二、退伍令(如無免附)
注意事項：

· 請務必於到職日（113.8.1）前辦妥勞(公)保及健保轉出，以免重覆投保，並將健保轉出單送交人事室。
· 以上資料倘註明繳交單位者，請自行繳交至該單位，一至五項請盡量提早前交給人事室(能7月25日以前繳交最好)，以維護您的個人權益，謝謝！

